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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图依据建设方提供由规划部门出具的界址图、地形图、红线图;

3.图中标注尺寸、高程及坐标均以米计;

6.本图中所注距建筑物间距以建筑外墙皮计，道路以路牙石内缘计;

7.图中F表示建筑物地上层数，D表示地下层数；H1=由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其屋面的高度；

H2=由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其女儿墙(屋面构架)顶的高度;

8.除注明外，消防车道宽度4m、转弯半径12m;

9.机动车道与城市道路交接处应设减速设施;

2.本图设计依据：《福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2024年)

H3=由建筑室外出入口地坪标高至其建筑最高点标高的垂直高度;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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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36.90m

H1=31.80m

1~6F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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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图中所注建筑物坐标均为建筑外墙角点坐标，建筑物坐标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5.各栋建筑物室内±0.000标高采用罗零高程标高详各栋建筑平面及本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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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福州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榕政综(2018) 4号)、侯发改{2022}111号文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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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项目配建停车位建设充电设施满足《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闽政(2016)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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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房产与规划建筑面积测算技术规程》(2024年)

《福州市房产测算参考图示》(2024年)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55031-2022

11.本项目配建非机动车停车位建设充电设施满足《福建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导则（试行）》、《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规划管控实施意见（试行）》、

关于印发《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规划管控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榕自然综〔2024〕1124号)相关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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